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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人社督字〔2018〕110号                 签发人：纪 敏


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221号建议的答复
刘宏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将我市医院门诊针灸等中医非药物疗法纳入医保支付范畴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针灸等非药物疗法门诊报销问题

我市社会医疗保险针对门诊保障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门诊大病和门诊统筹两项政策。门诊统筹以社区医疗机构为平台，主要保障常见病、多发病等在基层社区医疗机构的治疗，发挥其在健康管理方面的“守门人”作用；门诊大病实行按病种管理，主要保障部分治疗周期长、费用支出大的慢性疾病、重大疾病的长期门诊治疗，目前已确定了56个病种。

（一）针灸等中医非药物疗法已纳入门诊统筹保障范围。为促进中医药发展，除部分单方和以滋补为主的品种外，绝大部分中药饮片和药材都纳入了门诊统筹药品目录。对电针、普通针刺、灸法等中医非药物疗法，凡是适宜门诊治疗需要的，也一并纳入门诊统筹支付范围。参保人在基层医疗机构签约门诊统筹后，上述中医药治疗项目，均可以享受门诊统筹报销待遇。由于受筹资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我市门诊统筹制度目前仅依托基层社区医疗机构，暂没有向二三级医院拓展。

（二）针灸等中医非药物疗法同样适用于门诊大病患者。考虑到门诊大病患者的实际需求，我市56个门诊大病病种可以在医院开展定点治疗，并允许其中部分病种在社区医疗机构定点治疗。目前，全市近40万人办理了门诊大病。针灸等中医非药物疗法，只要适应门诊大病病种的治疗需要，同样可以纳入门诊大病支付范围。
二、关于中医单病种医保结算问题
为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减轻参保人负担，减少门诊挤住院问题，我市于2014年开始，在海慈医院开展了部分中医优势病种纳入医保单病种管理试点，包括带状疱疹、面瘫、丹毒、肛痈、外痔、桡骨下端骨折、锁骨骨折等七种疾病的门诊治疗费用参照住院单病种结算管理，患者日间治疗结束后可回家休息，医院不收取床位费。2017年底，青岛市物价局、财政局、人社局、卫计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公立医院按病种收费和支付有关问题的通知（试行）》（青价费〔2017〕46号），推出了110个病种统一实行按病种收费，其中包括桡骨远端骨折等7个中医病种纳入住院单病种结算。近期，海慈医院根据中医单病种实际开展情况，提报了现有中医单病种结算标准调整和增加“痛经”等14个中医门诊单病种的申请，目前社保部门正在组织调研测算，还将组织有关专家讨论，拟考虑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因素，对原中医单病种的结算标准进行适当调整，并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适当增加部分中医门诊单病种，计划今年上半年出台调整文件，下半年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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